
中 共 苏 州 大 学 委 员 会 
            苏大委办 [2004] 10号  
关于转发《关于建立和党派新成员发展
联系沟通的制度》的通知
各党委（总支）、党工委： 
　　经校党委研究同意，现将统战部《关于建立和党派新成员发展联系沟通的制度》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关于建立和党派新成员发展联系沟通的制度》   
　　　　　　　　　　　　　　         党　委　办　公　室 
　　　　　　　　　　　　　         二００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主题词:转发　党派新成员  联系  沟通 
苏州大学校长办公室 　　　　　　　　2004年05月27日印发   
校对：刘伟   
附件：   
关于建立和党派新成员发展联系沟通的制度   
　　我校各民主党派在学校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曾发挥出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这和他们十分注意自身的组织建设有密切的联系。我校党委也十分关心和支持各党派的组织建设，统战部作为校党委和各党派联系、沟通的职能部门，更有职责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为进一步更好地和党派同志联系、沟通，了解情况，推进各党派的建设，特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各基层党组织在发展中共党员时要同时关心各党派组织的发展工作。 
　　二、统战部在接到各党派市委接纳新成员的征求意见函后，应及时与各基层党组织取得联系，听取意见，然后将基层党组织的意见反馈各党派市委。 
　　三、统战部要与各党派拟接纳的新成员及时沟通，了解他们的思想、工作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想法。 
　　四、党派新成员经批准接纳后，统战部应及时通知各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各基层党组织负责人应及时找他们谈话，关心他们的成长发展。 
　　五、统战部和社会主义学院应把对各民主党派新成员的培养教育纳入计划，采取各种形式加强与各民主党派新成员的联系与沟通。 

